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1-21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对外披露， 公司将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17

：

00

点举行

2010

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陕西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

net/dqhd/shanxi/

）

,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夏富喜先生、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刘勇先生、财务总监武丽娟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83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20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税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税后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54

元

●

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9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4,471,508,57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即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6

元（含税）

,

共计派发股利

268,290,514.32

元。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9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1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1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

2

、联系人：张晓瑜

3

、电话：（

0755

）

83844828

4

、传真：（

0755

）

820399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金地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山

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３１

号哈伯中心

１２

层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公司证券投资部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姚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１

、《关于选举姚锦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公司董事会提名，选举姚锦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长。 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聘任姚锦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姚锦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

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朱庆华先生、赵志国先生、李友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续聘郑彩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续聘周小宏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

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续聘朱庆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续聘张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关于调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成立， 为有效地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完善公司治

理，促进公司规范运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作如下调整，任期三年。

四个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姚锦龙 李玉敏 姚 强 李玉敏

非独立董事委员

：

姚俊杰

、

刘向前 姚 强

、

郑彩霞 姚锦龙

、

李玉敏 刘向前

、

朱庆华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有关公司董事长选举、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同意选举姚锦龙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次对董事长的提名、选举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

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所提名职务

的资质和能力，未发现被提名人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所提名职务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上述的选

举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

、同意聘任姚锦龙先生、朱庆华先生、郑彩霞女士、赵志国先生、李友先生、周小宏先生

担任公司第六届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协调及业务能力，符合履行相关

职责的要求，并已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个人简历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所提名职务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任职资格均符合《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审核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被提名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被提名人员简历

姚锦龙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本科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之后就读于美国任

斯里尔理工大学金融学，获得南开大学 “

ＥＭＢＡ

”学位。多次被授予“杰出企业家”、“功勋企业

家”、“中华十大经济英才”等荣誉称号。历任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运销公司经理、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庆华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通过人民大学

ＭＢＡ

课程培训。 全程参

与许继电气股份制改制、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股票发行上市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党员，并被评为河南省机械行业企业先进管理者、优秀董事会秘书。 获许昌市职工合理

化建议一等奖、河南省管理成果一等奖和河南省优秀论著。 历任许继公司计划员、证券事务

代表、策划处处长、证券处处长、福建天宇公司董事和高管、福建省高级经济师评委；现任山

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郑彩霞女士，

１９６８

年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并获得中国企业联合

会颁发的企业管理岗位

－－

财务总监资格证书、 英国剑桥大学颁发的职业经理高级财务管理

证书。 历任中铁

１７

局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会计、财务部部长，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赵志国先生，

１９７４

年生，大专，

１９９３

年参加工作，历任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副总经理；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友先生，

１９７２

年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７

年获得美锦集团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历任

美锦能源集团唐山办事处主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山东办事处主任、江苏办事处主任、宣化办

事处主任、销售部负责人；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周小宏先生，

１９５３

年生，大专学历，曾参与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及美锦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新建、 改扩建项目的规划和工程建设， 并组织建设项目的投产和生产组织工

作。

１９９６

年获“化工工艺高级工程师”职称。

１９８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从事化工工程设计及项目组织

工作，历任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

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艳女士，

１９８２

年生，本科学历，全程参与天宇电气公司股权转让、资产置换、股权分置

改革等工作。

２００７

年度获得太原市职业经理人协会颁发的行政管理奖，连续多年被太原市企

业家协会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得公司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 参加工作后曾在中国建设银行

山西省分行、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历任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西美

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

投资部经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山

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３１

号哈伯中心

１２

层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 会

议由监事姚俊花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情况

《关于选举姚俊花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姚俊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的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

２

、被提名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附：简历

姚俊花女士，

１９５５

年生，大专，历任山西美锦煤炭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主

管、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３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告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

３１

号哈伯中心

１２

层

４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５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数的

４１．９８％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１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９

，

４３８

，

３５１．１４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５１７

，

３８８．７３

元，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４１

，

０６２

，

７１３．０２

元。 为保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用于公司发展、补充流动资金和以后年度的

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并通过《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２０１０

年公司聘请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向其

支付年度审计费用

４０

万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和董事会决议，继续聘请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本公司提供年度审计

服务，年度审计费用上限不超过

４０

万元。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决定其报酬

调整事宜。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并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为关联交

易，表决时关联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１７

，

１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为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现将《公司章程》第四十三条和第一百零六条修订如下：

第四十三条 原文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

５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的

１／３

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

６

人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资本总额的

１／３

时；

（三）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零六条 原文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可设副董事长

１－２

人。

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可设副董事长

１－２

人。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下各位董事任期三年。

（

９．１

）关于提名姚锦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２

）关于提名姚俊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３

）关于提名朱庆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４

）关于提名郑彩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５

）关于提名李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６

）关于提名赵志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７

）关于提名姚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８

）关于提名李玉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９．９

）关于提名刘向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０

、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乔海燕女士经职工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直接进入监事会。 以下各位监事和职工监事任期三年。

（

１０．１

）关于提名姚俊花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

１０．２

）关于提名朱锦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５８

，

６０５

，

９５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姓名：黄昌华、韦微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和

Ｅ－ｍａｉｌ

的方式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采取

通讯方式进行并做出决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参与通讯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向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报告》，同意按

４０％

的持股

比例对参资子公司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现金增资

ＲＭＢ１．２

亿元。

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公司《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报告》，同意本公司

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值人民币贰亿元整，期限一年，授权郑少平董事长

代表本公司签署有关信贷业务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投资公司”）经平等协商，同意

向双方和轩运发展有限公司（下称“轩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赤湾港航（香港）有限公

司之

１００％

控股子公司）共同持股的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海运物流公司”，

其中招商局投资公司持股

６０％

，轩运公司持股

２０％

，本公司持股

２０％

）按股权比例增加注册

资本

３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其六期仓库工程款。

本公司与招商局投资公司、 轩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签署

《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之补充合同》和《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案》，同意向共同持股的海运物流公司按股权比例现金增资，增资后，海运物流公司注册资

本将由目前的

ＲＭＢ４

亿元增加至

ＲＭＢ７

亿元。

按照本公司和轩运公司对其持股

４０％

的出资比例计算，本公司和轩运公司需向海运物

流公司共计增加投资

ＲＭＢ１．２

亿元。 海运物流公司此次增资方案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 东 方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计

增资前

招商局国际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６０％

４０

，

０００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２０％

轩运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２０％

增资后

招商局国际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

，

０００ ６０％

７０

，

０００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

轩运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

因招商局投资公司的股东—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南山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由于本公司郑少平董事长、王芬董事、范肇平董事、

袁宇辉董事和韩桂茂董事同时担任中国南山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和副董事，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该事项时， 上述董事均遵守了回避

制度，参与表决的董事全票通过了《关于向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增资的报告》。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关联交易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 以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是必要的，交易是适宜合理的，无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亦无需经过政府审批。

该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

１

号新时代广场

２６

楼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同上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企业性质：独资经营（港资）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７８６９３１Ｘ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

注册资本：

ＵＳＤ３０００

万元

股东：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主营业务：

（一）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内进行投资；

（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由董事会一致通过），提供下列服务：

１

、协助或代理

其所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的机器设备、 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元器

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２

、协助其所投资企

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市场开发及咨询；

３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在公司内部建立研究开发中心，从事其投资领域内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与开发

工作；

（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财务情况（已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ＲＭＢ２１０

，

５５１

万元，净资产

ＲＭＢ２０

，

７５５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ＲＭＢ１５

，

７９４

万元，净利润（不含小股东权益）

ＲＭＢ－１

，

２８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海运中心主塔楼

１０２７－１

房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同上

股东：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６０％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

轩运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货物配送、货运代理业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业务），承办海运、陆运、

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

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

业务。

财务情况 ：（已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 ， 总资产

ＲＭＢ１２５

，

３５６

万元， 负债总额

ＲＭＢ９１

，

９７３

，净资产

ＲＭＢ３３

，

３８３

万元，应收账款

ＲＭＢ２

，

３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ＲＭＢ１２

，

７７８

万元，营业利润

ＲＭＢ３９１

万元，净利润

ＲＭＢ４９０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

ＲＭＢ５

，

３５６

万元。

（未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末，总资产

ＲＭＢ１２７

，

８２０

万元，负债总额

ＲＭＢ９４

，

７１７

万

元， 净资产

ＲＭＢ３３

，

１０４

万元， 应收账款

ＲＭＢ２

，

３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营业收入

ＲＭＢ３

，

１３９

万元，营业利润

ＲＭＢ－２８７

万元，净利润

ＲＭＢ－２８０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ＲＭＢ１

，

２３１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招商局投资公司、 轩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签署

《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之补充合同》和《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案》，同意向共同持股的海运物流公司按股权比例现金增资，增资后，海运物流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

ＲＭＢ４

亿元增加为

ＲＭＢ７

亿元。 本次增资中， 本公司及轩运公司共计增加投资

ＲＭＢ１．２

亿元。 计划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海运物流公司主要负责前海湾保税港区内物流园区的开发、建设与运营，主要业务有仓

库业务、堆场业务，市场定位为保税物流园区开发经营者和港口物流增值服务提供者。

目前，海运物流公司已建成一至五期

１９．２７

万平米仓库，仓库利用率维持在

９５％

以上，

在建的第六期仓库总面积

６．７

万平米，投资估算

２０

，

６３７

万元，预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投入使

用，预定出租率已超过

８０％

。 随着外贸进出口的迅速恢复及前海规划、保税港区的实质推

动，未来海运物流公司仓储及物流增值业务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从海运物流公司已

签约客户的业务发展情况看，现有仓库面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扩建新增仓库面积已成为海

运物流经营发展的当务之急，并可进一步改善西部港区物流环境，提升西部港区集装箱码头

业务的竞争力。

由于海运物流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投资建仓，且业务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公

司现金净流入有限，资金压力较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海运物流公司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７０％

，

利息支出较高，且再次向银行融资的难度加大。考虑到海运物流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和自身投

资能力弱，且公司从

２０１０

年已经开始实现盈利，本公司及轩运公司拟按

４０％

股权比例跟进

增资

１．２

亿元，以满足六期仓库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结构。

本次增资中，本公司和轩运公司选择同时跟进增资，可降低本公司境内资金压力，并充

分发挥境外资金作用。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甚小，且对本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

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海运物流扩大仓库面积，可应市场需求充分发挥规模优势，提高其自身

经营效益，同时可进一步优化西部港区物流环境，有助于本公司吸引本地箱源及国际中转箱

源，优化业务结构，对本公司未来的码头业务发展提供中长期支持。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的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与招商局投资公司、轩运公司签订的《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之

补充合同》和《深圳招商局海运物流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5

月

2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2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分别收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罗廷元先生、梁鸣先生的辞职报告，罗廷元先生、梁鸣先生因工作需要辞

去本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罗廷元先生、梁鸣先生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向罗廷元先生、梁鸣先生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2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为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7

人。

一、会议审议了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关于建

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鉴于罗廷元先生、梁鸣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了公司董事职务，联投集团向公司董事会提

出：请董事会召集召开关于增补董事的临时股东大会，并推荐肖金竹同志、张德祥同志为董

事候选人。

截至本报告日

,

联投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69,449,234

股，其关联单位武汉联发投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773,200

股，两股东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1,222,43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14.36%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

10%

以

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

审议认为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提案程序合法，决定同意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赞成

7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定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9

：

30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选举肖金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

、选举张德祥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四）出席会议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

6

月

7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可

以不是公司股东。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请符合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和法人单位证明（委托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

00

至

16

：

00

；

3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4

、登记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1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李雪梅、周京艳

电话：

027-87172038

、

027-87172021

传真：

027-87172038

委托书授权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候选人简历：

肖金竹，男，

49

岁，中共党员，工程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湖北省樊口电排站管理处

党委书记、处长，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建设管理部经理。

张德祥，男，

45

岁，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自

2011

年

3

月

16

日起任东湖

高新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历任中外合资武汉海特生化制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武汉海

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湖北联合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的请

求。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董事候选人情况进行了审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请求，提议

人的身份、提请程序合法有效；

二、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三、同意将肖金竹先生、张德祥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

选举。

独立董事： 李德军 、杨汉刚、 夏成才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

股 股票代码：

600221 900945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

本期债券分为品种一和品种二两个品种。 其中，品种一为

5

年期，初始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品种二为

10

年期，初始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 两个品种间可以进行双向回拨，回拨比

例不受限制。

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结束。其中，品种一网上和网下共发行

35.6

亿元；品

种二网上和网下共发行

14.4

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品种一（

5

年期）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品种一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品种一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

即人民币

2.5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2.5

亿元，占本期债券品种一实际发行总量

的

7.02%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品种一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品种一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

即人民币

22.5

亿元。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33.1

亿元，占本期债券品种一实际发行总量

的

92.98%

。

二、品种二（

10

年期）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品种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品种二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

即人民币

2.5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2.5

亿元，占本期债券品种二实际发行总量

的

17.36%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品种二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品种二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

即人民币

22.5

亿元。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11.9

亿元，占本期债券品种二实际发行总量

的

82.64%

。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2011-008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

(2010

年度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0

时

2

、召开地点：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勇先生

6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6

人， 代表

86,779,16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93,712,

443

股的

44.8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2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0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3,413,191.57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4,397,186.28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7,723,724.36

元，加上本期重庆康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未纳入合并报表转回原承担的超额亏损

14,145,678.72

元

,

减当年已分配红利

38,742,

488.60

元，本年度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02,142,919.77

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193,712,443.00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送

1

股、 派发现金

0.20

元

(

含税

)

， 共送股

19,371,244

股、 派发现金红利

3,874,

248.86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到下一年度分配。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

2010

年度审计报酬和聘请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报告》

⑴

拟支付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

38

万元。 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的差旅费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⑵

续聘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聘请期间的酬金，

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和公司确定的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决策程序支付。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⑴

确认公司

2010

年度向长岭股份分公司采购原材料以及向长盛公司销售化工原料实

际金额均超过原股东大会批准的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

⑵

确认公司

2010

年度向岳阳石油分公司采购成品油的关联交易；

⑶

批准

2011

年度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在表决时，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均为：

41,

32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8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修订如下：

⑴

原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3,712,443

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3,083,687

元。

"

⑵

原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

(

为总经理职权

)

第八项后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

"

决定公司

全年累计

1000

万元以下的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零星设备采购、

维修等事项；

"

。

原第九项至第十三项序号依次顺延。

表决结果：

86,779,161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率占

100％

。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的《公司章程》全文。

四、会议其他情况

受公司独立董事彭时代、万里明先生的委托，独立董事黄文锋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蔡波、李赛男

3

、结论性意见：公司第三十七次（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十七次（

2010

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第三十七次（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七次（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1-014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07

年公开增发股票所募集的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上述事项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公告。

现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

亿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